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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关联交易暨有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

的指导意见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吉林电力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吉林

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吉电股份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就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

人员和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，发表如下专项意见：  

独立董事认为： 

一、关于聘任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公司提供的拟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

理职务的人员简介的基础上，对照有关法律法规，就有关问题询问了

公司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员。基于独立判断，我们认为： 

1.才延福先生具备担任公司总经理的相关条件，同意聘任才延福

为公司总经理。 

2.余正春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条件，同意聘任

余正春为公司财务总监。 

3.牛国君先生和周大山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

条件，同意聘任牛国君为公司总工程师；同意聘任周大山为公司总经

济师。 

4.赵民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条件，同意聘任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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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为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二、关联交易事项的内容 

（一）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有限责任

公司替代跨省电量交易的事项   

1.公司所属长春热电公司拟与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通化热电公司”）在 2019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替代跨

省电量 6,600 万千瓦时，预计金额不超过 2,100 万元。 

2.长春热电公司是公司的分公司，通化热电公司是国家电投集团

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林能投”）的控股公司。即长春

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同受吉林能投控制，构成关联关系。 

本次交易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构成

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发电与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

司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的事项 

1.公司所属白城发电公司拟与通化热电公司在2019年10月至

2018年12月31日期间替代市场合同电量30,000万千瓦时，预计金额不

超过11,000万元。 

2.白城发电公司是公司的分公司；通化热电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

——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林能投”）的

控股公司。即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同受吉林能投控制，构成

关联关系。 

本次交易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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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。 

二、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 

（一）关于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替代跨省电量交易的事

项 

1.程序合法性 

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

次会议，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，实参加会议的董事 8 人，出席

本次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的人数，本次会议合法有效。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长春热电与通化热电替代跨省电量交易的议案》，并形成会

议决议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、

才延福先生、周博潇先生、何宏伟先生、吕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在表

决该议案时，进行了回避，与会的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。

本次董事会召开符合法律程序，董事会决议有效。  

   2.交易的必要性 

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优化存量的总体要求。既能够确保电力用

户的利益不受影响，同时又能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，有利于公司总体

市场电量份额合理占有率。 

3.对公司的影响 

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根据《东北区域发电权交易监管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，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关联交

易的标的权属清晰，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、履行其义务，交易行

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，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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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害公司股东利益，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。 

（二）关于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

的事项 

1.程序合法性 

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

次会议，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，实参加会议的董事 8 人，出席

本次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的人数，本次会议合法有效。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白城发电与通化热电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的议案》，并形

成会议决议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、

才延福先生、周博潇先生、何宏伟先生、吕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在表

决该议案时，进行了回避，与会的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。

本次董事会召开符合法律程序，董事会决议有效。  

   2.交易的必要性 

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优化存量的总体要求。既能够确保电力用

户的利益不受影响，同时又能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，有利于公司总体

市场电量份额合理占有率。 

3.对公司的影响 

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根据《吉林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》

有关规定和已签订的购售电协议内容，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

则，关联交易的标的权属清晰，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、履行其义

务，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，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

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，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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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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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暨有关事项专项意见签字页 

 

独立董事：     韩景利      于  莹        王义军 

      

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二○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


